
맣 뚫 쪡 짧 믡 놣 쿕 믹 뷰 맜 샭 뻖
粤社保函〔2019〕80号

맘폚뾪햹웳튵췋택죋풱쓉죫퇸샏놣쿕

쪡벶춳돯듽폶놣헏뫋닩릤ퟷ뗄춨횪

各地级以上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（中心）：

为规范养老保险省级统筹退休人员待遇，确保纳入省级统筹

保障人员符合条件，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完善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7〕

71号）要求，我局从 2019年 3月起组织开展企业退休人员纳入

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待遇保障核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查依据

（一）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完善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7〕71号）

规定：“规范退休人员待遇。……要对 2017年 1月 1日后退休人

员的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进行审查，……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

关规定，对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审核把关，确保纳入省

级统筹保障人员符合条件”。

（二）根据《关于印发<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
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的办法>

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19〕1号）有关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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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和管理的规定。

二、核查范围

由我省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企业基本养老金、首次领

取基本养老金时间为 2017年 1月（含）至 2019年 2月（含）期

间的退休人员，列入本次核查范围。存在重复领取基本养老金情

形的，按照相关文件清理后符合上述条件的纳入核查范围。

三、核查方式及时间安排

核查方式采取各市自查与交叉检查相结合，时间从 2019年 3

月至 4月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各市自查（2019年 3月至 4月 10日）

各市组织辖区各级经办机构开展本市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养老

保险省级统筹待遇保障自查工作，各市按《××市 2017年 1月至

2019年 2月期间退休人员纳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待遇保障自查名

单》样式（附件 1，简称《自查名单》），从业务信息系统提取 2017

年 1月至 2019年 2月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相关数据，

对照粤人社规〔2019〕1号文有关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条件

和管理规定，逐一检查《自查名单》中的退休人员是否符合领取

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条件、是否纳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待遇保障。

各市负责对辖区内县（市、区、镇）级经办机构自查结果进行汇

总确认，并根据核查结果区分不同类型，在信息系统内做好分类

标记。

各市将自查结果形成书面报告连同《自查名单》（含数据光

盘）于 4月 10日前上报我局。存在不符合资格条件退休人员的地

区，要按粤府〔2017〕71号文要求提出解决方案，一并报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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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叉检查（2019年 4月 11日至 4月 30日）

我局抽调各市业务骨干组成省交叉检查小组，对各市自查结

果进行交叉检查，同时对县（市、区、镇）级经办机构自查结果

进行随机抽查。交叉检查工作另行通知。

请各市派 1名业务骨干参加省交叉检查小组，人员名单按附

件 2填写后于 3月 15日前发送到省社保局社保待遇部电子邮箱

gdsbdyc@163.com。

（三）核查总结（2019年 5月 10日前）

在各市自查、交叉检查工作完成后，省社保局汇总各市核查

结果，对有关市提出的不符合资格条件人员解决方案进行研究提

出意见，形成本次核查工作情况报省人社厅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养老保险省级统

筹待遇保障核查工作是贯彻落实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方案的重

要工作，是规范养老保险待遇、切实加强省级统筹经办管理服务的

重要举措。各级经办机构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要成立专项

核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切实抓好核查

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准确把握政策。核查工作政策性强，情况复杂，各市要

认真组织学习相关政策规定，尤其要准确理解把握粤人社规〔2019〕

1号文等有关规定，要严格按政策规定，统一核查标准，对核查对

象有关数据信息进行全面清理，确保数据准确，核查到位。加强与

当地人社行政部门沟通协调，及时研究涉及的政策问题。对不符合

纳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待遇保障条件的，要共同研究提出解决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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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解决方案未经上级行政部门批准，有关退休人员待遇不能少发

或停发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配合。核查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市自查与

交叉检查工作联系密切，各级经办机构要加强沟通，主动协调，密

切配合。各市要组织力量，保质保量完成《自查名单》核查工作，

形成自查书面报告按时上报。同时选派业务骨干参与省交叉检查小

组，做好实地检查相关准备工作。要督促指导辖区各级经办机构按

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共同推动本次核查工作有序开展，取得实效。

（四）加强舆情管控。本次核查为各级经办机构内部工作自查，

相关工作安排和具体情况不得对外宣传发布。各市要制定专项工作

舆情应对预案，及时与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沟通协调，商请对网络舆

情加强管控和监测，防范误传误导。

附件：1.《××市 2017年 1月至 2019年 2月期间退休人员纳

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待遇保障自查名单》（样式）

2.参加省交叉检查小组人员名单

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2018年 3月 5日

（联系人：张琳，联系方式：020-38869142）

公开方式：不公开



附件 1

ꇁꇁ쫐2017쓪 1퓂훁 2019쓪 2퓂웚볤췋택죋풱쓉죫퇸샏놣쿕쪡벶춳돯듽폶놣헏ퟔ닩쏻떥

ꎨ퇹쪽ꎩ

经办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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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审核人： 经办人： 填表日期：



填表说明：

1. 本表由地级市社保经办机构汇总辖区内各县（市、区、镇）数据后统一上报省局。
2. 人员状态按以下代码填写：1-退休，2-死亡。
3. 出生年月、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时间按“YYYYMM”格式填写。
4. 退休类型按以下代码填写：1-正常退休，2-特殊工种提前退休，3-因病或非因工致残提前退休，4-
军转干部提前退休，5-政策性特殊工种提前退休，6-其他。

5. 从事特殊工种类型按以下代码填写：1-高空，2-特别繁重体力，3-井下，4-高（低）温，5-有毒有
害。

6. 从事特殊工种年限、退休时缴费年限按总月数填写，总月数中应包含视同缴费年限。
7. 退休时年龄按周岁填写，对不满一年的月数应折算为小数，如：退休时为 50周岁 3个月，应填写
50.25。

8. 待遇发放地按“XX市 XX县（市、区、镇）”填写，市本级发放的填写“XX市直”。
9. “是否符合资格认定条件”按照退休人员是否符合粤人社规〔2019〕1号文有关领取基本养老金条
件和管理规定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10.“不符合资格认定条件的原因”按以下代码填写：1-不符合年龄条件，2-不符合缴费年限条件，3-
其他。对此栏填写 3的需同时在备注栏填写具体原因。

11.“是否纳入省级统筹保障”按照退休人员是否由省级统筹基金发放基本养老金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

附件 2

닎볓쪡붻닦볬닩킡ퟩ죋풱쏻떥

经办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

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手机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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